
公告本校 115學年度第三次正式教師甄選進入第二階段教師 
 

英文科共八人 
11531002、11531008、11531009、11531016、11531029、11531030、11531050、11531051。 

(最低通過分數：52分，按准考證號碼排序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 

請注意：依簡章，參加第二階段甄選人員，應備妥下列表件親自或委託報名，並接受書面資格

審查，經審核通過並繳交第二階段甄選報名費新臺幣 900元後才能參加甄選， 未經書面資格審查或
經審查資格不符者，即取消參加第二階段甄選資格，不得有異議，亦不得要求退費，該甄選名額不
予遞補。 
 

1. 報名暨資格審查時間：115年 6月 17日(星期三) 09：00~12:00止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2. 報名地點：本校人事室(地址：彰化市中興路 78號)。 

3. 參加第二階段甄選人員於書面審查時，請將以下證件依序排列，正本驗訖後即予發還，並請檢附  

    影本（請以 A4 格式影印）各乙份，由本校留存。 

(1)報名表 1 份(請自報名系統下載列印並親自簽名)。 

(2)國民身分證(含正、反面影印本)。 

(3)大學以上學歷證件(持國外學歷證件者，畢業學校應為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院校，並應另附中文 

   翻譯本及駐外單位驗證證明)。 

(4)合格教師證書(尚未取得報考類科合格教師證書者，請視實際狀況需要檢附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

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、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)。 

(5)切結書。 

(6)擬任（現職）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 

   具結書（附件 2，須親自簽名）。 

(7)准考證(需有相片，審查合格者由本校蓋章戳確認甄選資格)。 

(8)男性報考者另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(無則免附) 

(9)委託報名者需檢附報名委託書（附件 3）。 

 
 
 
 
 
 



複試注意事項： 
1. 本校謹訂於 115 年 6 月 19 日(星期五) 08:00~09:00 受理報到及抽籤，請務必於 09:00 前 

辦理報到， 逾時視同放棄甄選資格。 

2. 報到時請應考人員攜帶經由本校蓋章戳之准考證及貼有照片之證件。 

3. 09:30 開始試教、口試。考前一日公告試場配置圖。 

4. 複試時間表請參考下表： 
 

科別 試教準備時間 試教時間 專業問答 口試時間 教具 

英文 15 15  10 不開放使用 

5. 教科書版本請參閱簡章內容。 

 

 

 

 

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115學年度第 3次教師甄選   

第二階段  應考人員  注意事項 

 
   6 月 19 日星期五 08:00~09:00 請應考人員前往本校弘道樓三樓 201 教室報到並抽定

「上台籤號」，09:10進行「應考人員注意事項」宣讀。09:30試教、口試開始。 

 

一、 應考人報到後 09：00統一集中手機、3C產品，再進行各科抽籤。 

二、 請應考人員於抽籤後，記得將｢識別證｣，配戴在胸前，以利工作人員及試教委員、

口試委員辨識。 

三、 聽到唱號的應考人員，請至｢試教準備室｣；一進入準備室，即開始計時。準備室

備有試教單元/篇章/課次籤，空白紙張及教材。 

四、 進入「試教準備室」，可以攜帶個人物品及參考資料，但不得使用手機、3C 產品

查詢。離開「試教準備室」，應將本校所準備教材留置桌面，攜帶所抽得單元/篇

章/課次籤前往試教場地。請注意：上台試教，只能使用講桌上準備的教材或準備

室提供的紙張，其餘皆不能帶入試教試場。 

五、 進入試教場地前，請將個人物品放置於教室外的窗台。一推門進入試教場地教室，

即開始計時。本次考試，皆不開放使用教具，請老師們配合辦理。 

六、 離開試教場地，請將教材留置在講桌上，並將窗台上的個人物品帶至口試場地。

前往口試場地，若有需要補充呈現給口試委員的資料，可以攜入帶進口試場地教

室。其餘個人物品，請放置於教室外的窗台上。一推門進入教室，即開始計時。 

七、 完成「口試」後，請至試務中心(教務處)將識別證繳交給工作人員、領回手機及

3C產品，並自華陽門離開校園，不再返回休息區。 



複試報到說明 

1. 6/19(五)當日開放校園停車，請應考人由華陽門進入校園並依圖示進行停車。 

2. 請應考人至弘道樓 3樓(201教室)進行報到手續，如下方圖示； 

★報到時間 8：00~9：00，逾時視同放棄甄選資格。 

★若抽籤序號有輪空，則依序往前遞補(無輪空)。 

3. 當日報到完成會發放試場動線圖，請應考人甄選結束後依動線圖移動。 

4. 9：00進行各科繳交手機及 3C產品，並依科別開始抽序號籤，抽完序號籤請將識

別證配戴胸前，以便工作人員及試教委員、口試委員辨識。 

5. 試教結束或專業問答結束，請應考人直接離開試場(無需擦黑板)前往口試場地。 

6. 請應考人注意，進入準備室、試教場地、口試場地皆是進入試場即開始計時。 

 


